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447號

原      告  李文華  

訴訟代理人  張立筠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立慈律師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張淑華  

            陳子瑋  

            陳岱陽  

            億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豐山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複  代理人  莊典憲律師

被      告  張豐山  

被      告  白佳弘（白炳盛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白佳永（白炳盛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紀政廷  

訴訟代理人  林峻義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劉世傑  

            黃伊苓（簡英案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簡引琦（簡英案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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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簡菀莉（簡英案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宜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

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張淑華、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陳振輝（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先虛偽自稱陳振

榮，自民國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

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新北市○○區

○○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向原告陸

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

之12利息之報酬，並先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

劉世傑等為抵押人，後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

之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得利公司）為抵押人，

分別以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登

記抵押權額總計新臺幣（下同）4,600萬元（詳如先位聲明

第1、2、3項所示；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或開立本票用以

擔保原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元。

(二)其間，於106年11月17日時，陳振輝、被告張淑華等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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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同合作投資買受新北市○○區○○

街0號8樓之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稱系爭不動產即將辦

理都更，現在買受將來必可賺取價差等語，委託代辦地政士

簡英案（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送件辦理過戶，嗣

因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

求，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

系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

後，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

告之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

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

案則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

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

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

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利用。

(三)被告等人經簡英案非法取得上開原告之印鑑證明後，以此仿

照盜刻原告之印鑑章，欲用以蓋印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申請

文件而偽造之，即於107年10月23日委託代辦地政士白炳盛

（下逕稱其名）、被告白佳弘等人，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

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已遺失，偽造塗銷同意書、

權狀遺失切結書、印鑑章等，於塗銷申請書上用印，申請辦

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並於塗銷後，再於108年7月25日將系爭

土地移轉與被告張淑華之父親設立之被告億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億昆公司），自此，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

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即拒絕依約給付原告投資

報酬，經原告多次催討仍無果，欲放棄本投資案，央求被告

等人返還出資額亦遭拒絕，原告無奈，僅能透過聲請拍賣系

爭土地取償之，惟於此時，始驚覺系爭抵押權早已遭債務人

等申請塗銷，始知上當受騙。甚者，經原告調閱系爭不動產

異動索引，未曾見原告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是何

來因已過戶要再移轉給被告陳岱陽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乙

說，足見本件系爭不動產買賣過戶自始乃虛構，目的只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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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詐騙原告給付價金760萬元，並騙得原告之印鑑證明供其

他共同被告做非法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用。

(四)由上可知，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

廷、劉世傑、張豐山等人，最初即係想方設法，利用系爭土

地及系爭不動產等合作投資共同開發為由，陸續分次向原告

偽稱籌資合建或合資買賣，允諾給付相當於12%利息之報

酬，因而詐得鉅額不法利益，其後夥同簡英案共同騙得原告

之印鑑證明供不法利用，再夥同白炳盛、被告白佳弘等人偽

造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等，用以申請塗銷抵押權之

用，待其等以偽造之文書申請塗銷抵押權後，旋即拒絕返還

原告出資額，更將系爭土地經多手買賣，欲藉所謂善意第三

買受人地位躲避原告追及，使原告求償無門，受有巨額財產

上損失，本件被告等人乃共同行為人，就原告因無法透過執

行抵押權所致之損害3,290萬元，負連帶賠償之責。

(五)先位之訴部分，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存在，理由為塗銷文件

是被盜刻印章，送件辦理未經原告同意且印章從外觀上可見

明顯不符，故應回復登記。而請求回復系爭抵押權登記之請

求權基礎為：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即故意詐欺

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

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

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並聲明如下：

　1.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1/2；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

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

號土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

世傑），於106年8月30日所設定1,2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字號：106年莊登字第212770號）存在。

　2.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1/1；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同段91地

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於107年8月8日所設定1,8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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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字號：107年莊登字第198000號）存在。

　3.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1/2；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

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

號土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

世傑），於107年5月3日所設定1,600萬元普通抵押權（收件

字號：107年莊登字第22980號）存在。

　4.被告陳子瑋、被告億昆公司、被告紀政廷應回復原告前3項

之抵押權登記（就前3項抵押權登記，即系爭抵押權）。

(六)備位之訴部分，若先位之訴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不獲准許，

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

告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並聲明如下：

　1.被告億昆公司、張豐山、陳子瑋、紀政廷、張淑華、陳岱

陽、劉世傑、白佳弘、白佳永、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應

連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張淑華：

　1.當初係因陳振輝欲購買新莊和平段土地（即系爭土地），資

金不足，因而於106年6月間因向本人借貸，本人同意借其數

百萬元，並以本人之子即被告陳子瑋為名義登記人之一，而

其餘資金不足的部分，由陳振輝自行向原告即其金主借貸，

並提供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以為擔保。當初陳振輝向原告

借貸時，同意按月息1分給付予原告，故有於107年6月4日，

由本人共開立2張本票共271萬利息給原告質押之情形。

　2.嗣因吳興街債權已於107年4月27日轉讓完成，故本人即向原

告表示之後將不再付任何利息，原告亦表示同意。在此之

前，雙方並協調同意由本人將吳興街債權3,000萬元轉讓予

原告，以充抵原告系爭土地之全部債權，原告則必須負責塗

銷系爭土地之抵押權登記，並約定該塗銷手續由白炳盛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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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經本人聯繫白炳盛代書，請他直接聯繫原告，之後相

關塗銷文件均是原告和白炳盛接洽，相關塗銷文件均由原告

交付給白炳盛，本人並無經手。

　3.事隔多年，該吳興街土地一直沒有動靜，但系爭土地業已於

111年5月18日，因億昆公司拍賣取得其中89地號，整合完

成，消息傳到原告，原告即透過陳振輝告訴本人表示，他不

要吳興街的爛地，要求再清算一次，還他錢云云，本人並未

答應其要求，此應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動機。

　4.另關於原告主張原證9是假的印鑑証明云云，實屬無稽之

談。蓋申請印鑑證明，若不是原告本人，也要原告親自授權

的受託人才可申請，且塗銷抵押權登記送件時，地政機關還

要經過收件櫃台比對，再經過初審、複審通過，才可辦理塗

銷，倘係假的印鑑証明，偽造的印文，如何能輕易過關。

(二)被告陳岱陽：我是在107年5月間第一次跟原告見面，原因是

他要借名登記，他們買了板橋新生街的房子（即系爭不動

產），原告年紀大銀行不願意借他錢，他才找我借名登記在

我名下，在此之前起訴書寫的內容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參與，

後來沒有成功借名登記在我名下，因為我的貸款金額只有2,

100萬不足，他們要貸的是2,500萬元，總價是因為原告已經

支付一筆現金給原屋主，金額是多少我不知道，原告跟陳振

輝當時跟我說都更要時間，所以借名登記在我名下，我想了

一週後才同意，也有去申貸，但我也貸不到2,500萬，所以

做罷。至於他們跟原屋主談的買賣價金多少我不知道，貸款

到2,500萬是因為他們說這樣才夠付買價。陳振輝跟被告張

淑華有再找到訴外人黃仕讀作為借名登記人同時也是投資

人，被告張淑華找我簽了一張原證5權利轉讓書，但那份轉

讓書事先所有內容及署押都已經簽好，我只是最後一個簽名

的人。至於新生街（即系爭不動產）都更案的送件，我沒有

聽過姓簡的人，只有聽過姓白的人。

(三)被告億昆公司：本件可確定之客觀事項為申請辦理塗銷抵押

權登記所檢附之印鑑證明乃原告所交付，而該印鑑證明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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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戶政機關所核發之公文書，且該印鑑證明應為原告本人親

自申請或由原告授權他人申請而來，另原證六土地登記申請

書上所蓋原告之印文與印鑑證明上原告之印文，經目視即可

確定應為同一顆印章所蓋，或至少印文相似。從而，原告對

於被告等人究竟係如何「盜取」其所有之之印鑑證明、如何

「偽造」印鑑章及印鑑章如何與真正之印鑑不符暨被告等如

何偽造塗銷同意書、清償證明等，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應

駁回原告之訴。

(四)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即均為白炳盛之繼承人）：

　1.有關原告主張之詐欺、侵權行為，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全部

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等有「詐欺事實」及「故意過失」、

「不法行為」、「損害」、「因果關係」等侵權行為構成要

件，具體舉證以實其說。然原告並未舉證，故應駁回其訴。

　2.被告白佳弘為白炳盛（已歿）之子，被告白佳弘平時擔任父

親白炳盛之代書助理，協助辦理白炳盛所承接之代書事務。

本件塗銷抵押權案件當初係當事人與白炳盛接洽，白炳盛再

指示被告白佳弘辦理，而代書作業流程主要就是以印鑑章及

印鑑證明書作為認定當事人意思表示之依據，因系爭塗銷抵

押權登記案件之文件資料均已蓋妥印鑑章，並附印鑑證明

書，被告白佳弘即不疑有他，依白炳盛之指示辦理塗銷登

記，即依一般代書作業程序進行塗銷抵押權登記，殊不知何

來詐欺或侵權行為？

(五)被告紀政廷：

　1.先位之訴部分，系爭89地號、91地號土地上抵押權之塗銷，

係經過原告同意為之，此有本院向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函

調之資料顯示，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

書上均蓋有原告之印鑑章，並附有原告之身分證影本、印鑑

證明等可證。茲原告主張印鑑證明、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

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係經他人偽造云云，自應負舉證之

責任，否則即無足採。

　2.備位之訴部分，依據卷內資料，被告紀政廷所有之系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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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91號土地雖有於106年8月30日提供設定抵押權1,200萬

元，以擔保940萬元乙情，然被告紀政廷既無邀約原告投

資，亦無偽造任何文件，且係原告因受清償之故，而於107

年9月25日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則被告紀政廷既無不法行

為，自無須負損害賠償之責。

(六)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均為簡英案之繼承人）：

　1.原告請求被告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惟原告至今

尚未提出伊係於何時交付3,29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而受有

損害，原告之請求顯屬無據。

　2.另簡英案生前係受板橋區新生街房屋（即系爭不動產）之

「賣方」所託辦理不動產買賣雙方之簽約及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於此之前，簡英案並不認識原告及其他被告，

並未參與其間之投資不動產事宜，且上開和平段土地（即系

爭土地）之抵押權塗銷登記亦非簡英案生前所承辦，主觀上

實不可能有與之有加害之故意，亦無共同加害之行為，原告

訴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與法未合，委不足採。

　3.簡英案從未以辦理板橋新生街房地（即系爭不動產）過戶為

由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蓋因不動產移轉登記時，須提供

印鑑證明者為出賣人，而非買受人，而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

買受人毋庸提供印鑑證明，足見原告主張並不足採。

　4.此外，原告主張若本院認為上開3,290萬元為借款，而非出

資額，然借貸之雙方當事人為原告與參與投資之其他被告，

簡英案僅承辦系爭板橋區新生街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之

過戶事宜，並非借貸關係之當事人，故原告本於借貸關係向

簡英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請求返還3,

290萬元之借款，顯與法無據。

(七)上開被告並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被告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系爭土地先後設定系爭抵押權詳如前開先位聲明所載，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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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權利人，擔保債權總金額共計4,600萬元，嗣於107年10月

23日因清償而塗銷系爭抵押權等情，有系爭土地之他項權利

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5-38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

件（見本院卷二第149-158頁）、系爭土地地籍異動索引等

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二第193、203、219、223、239頁），

兩造對此均未爭執，堪以認定。

四、本件爭點：本件原告主張因遭被告等人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

明並盜刻印鑑章，用以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致原告無法

就系爭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因而受有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

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故先位之訴依故意侵權行

為責任之規定或撤銷詐欺之意思表示，聲明請求確認並回復

系爭抵押權，備位之訴則依故意詐欺之侵權行為規定，請求

被告依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就原告之3,290萬元債權損害負連

帶賠償責任，從而可認先位及備位之訴之爭點相同，即系爭

抵押權之塗銷，是否遭被告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

鑑章所為？又備位之訴部分，原告之3,290萬元投資款是否

因遭被告共同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

五、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他人者亦同。」，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

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

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

張之事實為真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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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第107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關於系爭抵押權之塗銷部分，原告主張係遭簡英案佯稱因系

爭不動產已過戶到原告名下，要辦理將原告所有權之應有部

分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需要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云云，以

此詐欺取得原告之真正印鑑證明後，由被告等人仿照該真正

之印鑑證明盜刻印鑑章，用以蓋印在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

切結書等文件，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

證明書已遺失，申請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得逞（見本院卷一

第15頁），且被告用以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印鑑證明（下

稱系爭印鑑證明，係於106年10月25日申請，戶印證字號000

0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52、243-245頁），其上印文及其印

鑑章為假，即上開盜刻印鑑章之印文，而原告提出之原證10

印鑑證明（係於111年4月18日申請，見本院卷二第247-249

頁）其上之印文及其印鑑章始為真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

0頁；卷三第第88-93頁），然為被告張淑華、黃伊苓、簡引

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經查：

　1.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向核發上開2份印鑑證明之新北○○○

○○○○○函詢原告之印鑑證明自105年至今，是否曾辦理

變更（見本院卷二第160、321頁），經新北○○○○○○○

○於112年4月27日以新北重戶字第1125604153號函覆：「經

查本所檔存資料，106年10月25日及111年4月18日均係原告

親至本所臨櫃申請印鑑證明，本所並於申請當日分別核發戶

印證字號0000000及0000000號之印鑑證明（按：依序為系爭

印鑑證明、原證10印鑑證明），另查自106年迄本（112）年

4月24日止，並無原告向本所申請印鑑變更之紀錄。」等情

（見本院卷二第503頁），並檢附上開2份「印鑑證明申請

書」為憑（見本院卷二第505-506頁）；觀諸上開2份「印鑑

證明申請書」，「申請人（簽章）」欄均係簽署原告本人姓

名且筆跡相同，「申請人與當事人之關係」欄均記載「本

人」意即原告親自申請，其中，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最

末尚記載「本人同意拍攝人貌影像於『新北市印鑑數位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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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系統』存檔，供核對身分使用：李文華（簽章）」等情，

堪認申請在後之原證10印鑑證明，原告申請當時，亦有先前

原告因申請系爭印鑑證明時所拍攝之影像可供核對，從而可

知系爭印鑑證明及原證10印鑑證明確實均為原告親自申請無

訛，是原告主張系爭印鑑證明、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相關

文件，均係被告以盜刻之印鑑章蓋印其上虛偽製作之文書等

情，與上開事證不符，顯不可採。故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遭

被告等人以上開詐欺、盜刻印章並偽造文書之手法不法塗銷

等語，自無可採。基此，上開2份印鑑證明既均由原告親自

臨櫃辦理而均為真實，則原告主張蓋印其上之2顆印鑑章並

非同一，並聲請將上開2份印鑑證明送請鑑定乙節（見本院

卷二第570頁；卷三第第195頁），即無鑑定之必要，蓋縱使

鑑定結果確實並非同1顆印鑑章，然仍無礙上開2份印鑑證明

均係由原告親自臨櫃辦理而均屬真正之認定。

　2.再就原告主張系爭印鑑證明上盜刻之印鑑章，乃其遭簡英案

騙取印鑑證明後，遭被告等人仿照盜刻而來，而簡英案等人

之詐術，乃因系爭不動產之投資，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

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求，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

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系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

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後，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

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告之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

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

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案則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

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

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

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

利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頁），並提出原證5「買賣契約

權利轉讓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9頁）；然為黃伊苓、簡

引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辯稱原告簽署

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原告尚未過戶取得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故原告轉讓予被告陳岱陽者僅為買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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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自無所謂簡英案佯稱欲移轉所有權而向原告騙

取印鑑證明以供偽造印鑑章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2

頁）。然查：

　　⑴觀諸原證5原告與被告陳岱陽於107年1月8日簽署之「買賣

契約權利轉讓書」，其上記載「緣原告於民國106年11月2

7日和出賣人高忠仁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按：即原證4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標示如下：土地：新北

市○○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95/20000，建物：新

北市○○區○○街0號8樓（按：即系爭不動產），建號11

468，所有權全部。今因李文陽（按：此乃誤繕，應為李

文華即原告，下同）個人財務規劃，願將上述權利轉讓陳

岱陽，李文陽已支付予出賣人高忠仁之承購價款，由陳岱

陽支付予李文陽，後續和出賣人高忠仁之權利義務由陳岱

陽承受，與李文陽無涉」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9頁），可

見原告所轉讓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而乃原告因

簽署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生作為買受人之權利

義務，即該契約所生之「債權」（見本院卷一第49頁）。

　　⑵復觀諸原證4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受

人係原告及被告陳子瑋，買賣雙方係於106年間簽署該契

約書，其中第2、3條約定，買賣總價款為3,3356,000元，

第一期簽約備證款買方應給付100萬元、第二期買方應給

付7,006,000元、第三期尾款買方應給付2,335萬元，賣方

同意買方得以貸款支付尾款；第6條約定買方勾選其需貸

款；另「收受款紀錄表」可見原告已支付7,006,000元等

情（見本院卷一第41-47頁），參以原告自陳其簽署原證5

「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被告陳岱陽允諾會將原告已

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歸還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

頁），可見當時原告僅支付第2期款760萬元，尚未支付尾

款，且原告拒絕擔任抵押人向銀行貸款以支付尾款，則以

原告頻繁參與諸多房地投資買賣之經驗，原告對其簽署原

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尚未給付尾款而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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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之登記一事，自當知之甚明，故原告主張簡英案佯

稱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登記在原告名下，因原告簽署原證

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而將所有權讓與給被告陳岱

陽，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辦理將原告名下就系爭不動產

之所有權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真

正之印鑑證明給簡英案等語，顯非真實，並非可採。

　　⑶並觀諸原證7系爭不動產之異動索引，可見原告未曾登記

為所有權人，而係於107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高

姓、黃姓名下，並於同日設定他項權利部，權利人為第一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63頁），此與被告

陳岱陽復於107年3月23日簽署被證5-1、5-2「變更同意

書」，同意將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利，變更為訴外人黃仕

讀，以及被告陳子瑋於107年3月30日簽署被證6「買賣契

約權利轉讓書」，願將其就系爭不動產所簽署原證4「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之權利轉讓與黃仕讀等情（見本院卷二

第69-73頁），均互核相符，由上可見，原告於107年1月8

日與被告陳岱陽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

僅支付第2期款760萬元，並未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

權，故原告讓與被告陳岱陽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

權，而僅乃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債權甚明，後

續復經被告陳子瑋、陳岱陽將其等就上開買賣契約之債

權，再讓與給訴外人黃仕讀，最終由訴外人黃仕讀向第一

銀行抵押貸款而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堪以認定，此

亦與簡英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所辯

關於簡英案受系爭不動產之賣方委託而承辦系爭不動產買

賣之過程，互核相符（見本院卷三第290-292頁）。從

而，原告主張其因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

簡英案向其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

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真正之

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

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用以仿冒盜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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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鑑章，用以偽造系爭印鑑證明、蓋印於塗銷系爭抵押權

之相關文件上，而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等語，顯與上開

事證不符，自無可採。

　3.此外，關於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之塗銷，係遭被告等人故意

詐欺取得真正印鑑證明後，仿照盜刻印鑑章用以偽造塗銷系

爭抵押權之文件（含系爭印鑑證明）乙節，原告復未舉證以

實其說，自無可採。是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及後段、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

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

開⒈⒉為選擇合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

登記，自於法無據；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

段、第185條規定，主張因系爭抵押權遭不法塗銷，因而受

有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請

求被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債權損害，亦於法無據。　　

(三)另關於原告主張就系爭土地遭被告詐欺取得3,290萬元部

分，原告主張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

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

人，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

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並

先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劉世傑等為抵押人，

後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之保得利公司為抵押

人，分別以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

（即系爭抵押權），登記抵押權額總計4,600萬元，或開立

本票用以擔保原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

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15頁），並提出原證2系爭土地之

他項權利證明書、原證3被告張淑華簽署之本票影本為憑

（見本院卷一第35-39頁）。然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經

查：

　1.關於原告主張之上開詐術及行為人，即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

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

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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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

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等語，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見本院卷

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揆諸前述詐欺、

侵權行為應由原告就各該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是原告

主張自難為採。另原告就其遭詐取之金額為3,290萬元而受

有損害乙節，因被告張淑華否認辯稱應為將近3,000萬元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

未具體陳明各該款項如何交付、又由何人收受，自難遽認其

主張之上開3,290萬元為真。

　2.此外，原告就本件主張之相同事實，另對被告等人提起詐

欺、偽造文書之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簡

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6013號就偽造文書

部分、以112年度偵字第4107號就詐欺部分，分別為不起訴

處分確定在案，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

2年度上聲議字第6340號駁回再議處分書、新北地檢署113年

1月8日新北檢貞仁112偵56013字第1139002102號函、臺灣高

等檢察署113年1月19日檢紀藏113上聲議786字第1139005020

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593-599頁；卷三第15-17、

106-118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上

開兩案經檢察官以雙掛號方式合法傳喚，原告無正當理由未

到庭，檢察官無從命身為告訴人之原告具結以實其說，益徵

原告於刑事之告訴、本件之起訴主張，實難遽信為真。

　3.是原告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遭詐欺侵權之3,290萬元損害，亦

於法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

段、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

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

選擇合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登記，以

及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之損害，均於法無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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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備位之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鄧雅心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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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447號
原      告  李文華  
訴訟代理人  張立筠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立慈律師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張淑華  
            陳子瑋  
            陳岱陽  
            億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豐山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複  代理人  莊典憲律師
被      告  張豐山  
被      告  白佳弘（白炳盛之繼承人）




            白佳永（白炳盛之繼承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紀政廷  
訴訟代理人  林峻義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劉世傑  
            黃伊苓（簡英案之繼承人）




            簡引琦（簡英案之繼承人）




            簡菀莉（簡英案之繼承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宜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張淑華、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陳振輝（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民國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並先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劉世傑等為抵押人，後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之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得利公司）為抵押人，分別以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登記抵押權額總計新臺幣（下同）4,600萬元（詳如先位聲明第1、2、3項所示；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或開立本票用以擔保原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元。
(二)其間，於106年11月17日時，陳振輝、被告張淑華等人，再遊說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同合作投資買受新北市○○區○○街0號8樓之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稱系爭不動產即將辦理都更，現在買受將來必可賺取價差等語，委託代辦地政士簡英案（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送件辦理過戶，嗣因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求，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系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後，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告之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案則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利用。
(三)被告等人經簡英案非法取得上開原告之印鑑證明後，以此仿照盜刻原告之印鑑章，欲用以蓋印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申請文件而偽造之，即於107年10月23日委託代辦地政士白炳盛（下逕稱其名）、被告白佳弘等人，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已遺失，偽造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印鑑章等，於塗銷申請書上用印，申請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並於塗銷後，再於108年7月25日將系爭土地移轉與被告張淑華之父親設立之被告億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億昆公司），自此，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即拒絕依約給付原告投資報酬，經原告多次催討仍無果，欲放棄本投資案，央求被告等人返還出資額亦遭拒絕，原告無奈，僅能透過聲請拍賣系爭土地取償之，惟於此時，始驚覺系爭抵押權早已遭債務人等申請塗銷，始知上當受騙。甚者，經原告調閱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未曾見原告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是何來因已過戶要再移轉給被告陳岱陽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乙說，足見本件系爭不動產買賣過戶自始乃虛構，目的只在共同詐騙原告給付價金760萬元，並騙得原告之印鑑證明供其他共同被告做非法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用。
(四)由上可知，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張豐山等人，最初即係想方設法，利用系爭土地及系爭不動產等合作投資共同開發為由，陸續分次向原告偽稱籌資合建或合資買賣，允諾給付相當於12%利息之報酬，因而詐得鉅額不法利益，其後夥同簡英案共同騙得原告之印鑑證明供不法利用，再夥同白炳盛、被告白佳弘等人偽造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等，用以申請塗銷抵押權之用，待其等以偽造之文書申請塗銷抵押權後，旋即拒絕返還原告出資額，更將系爭土地經多手買賣，欲藉所謂善意第三買受人地位躲避原告追及，使原告求償無門，受有巨額財產上損失，本件被告等人乃共同行為人，就原告因無法透過執行抵押權所致之損害3,290萬元，負連帶賠償之責。
(五)先位之訴部分，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存在，理由為塗銷文件是被盜刻印章，送件辦理未經原告同意且印章從外觀上可見明顯不符，故應回復登記。而請求回復系爭抵押權登記之請求權基礎為：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即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並聲明如下：
　1.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於106年8月30日所設定1,2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收件字號：106年莊登字第212770號）存在。
　2.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同段9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7年8月8日所設定1,8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收件字號：107年莊登字第198000號）存在。
　3.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於107年5月3日所設定1,600萬元普通抵押權（收件字號：107年莊登字第22980號）存在。
　4.被告陳子瑋、被告億昆公司、被告紀政廷應回復原告前3項之抵押權登記（就前3項抵押權登記，即系爭抵押權）。
(六)備位之訴部分，若先位之訴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不獲准許，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並聲明如下：
　1.被告億昆公司、張豐山、陳子瑋、紀政廷、張淑華、陳岱陽、劉世傑、白佳弘、白佳永、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應連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張淑華：
　1.當初係因陳振輝欲購買新莊和平段土地（即系爭土地），資金不足，因而於106年6月間因向本人借貸，本人同意借其數百萬元，並以本人之子即被告陳子瑋為名義登記人之一，而其餘資金不足的部分，由陳振輝自行向原告即其金主借貸，並提供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以為擔保。當初陳振輝向原告借貸時，同意按月息1分給付予原告，故有於107年6月4日，由本人共開立2張本票共271萬利息給原告質押之情形。
　2.嗣因吳興街債權已於107年4月27日轉讓完成，故本人即向原告表示之後將不再付任何利息，原告亦表示同意。在此之前，雙方並協調同意由本人將吳興街債權3,000萬元轉讓予原告，以充抵原告系爭土地之全部債權，原告則必須負責塗銷系爭土地之抵押權登記，並約定該塗銷手續由白炳盛代書處理。經本人聯繫白炳盛代書，請他直接聯繫原告，之後相關塗銷文件均是原告和白炳盛接洽，相關塗銷文件均由原告交付給白炳盛，本人並無經手。
　3.事隔多年，該吳興街土地一直沒有動靜，但系爭土地業已於111年5月18日，因億昆公司拍賣取得其中89地號，整合完成，消息傳到原告，原告即透過陳振輝告訴本人表示，他不要吳興街的爛地，要求再清算一次，還他錢云云，本人並未答應其要求，此應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動機。
　4.另關於原告主張原證9是假的印鑑証明云云，實屬無稽之談。蓋申請印鑑證明，若不是原告本人，也要原告親自授權的受託人才可申請，且塗銷抵押權登記送件時，地政機關還要經過收件櫃台比對，再經過初審、複審通過，才可辦理塗銷，倘係假的印鑑証明，偽造的印文，如何能輕易過關。
(二)被告陳岱陽：我是在107年5月間第一次跟原告見面，原因是他要借名登記，他們買了板橋新生街的房子（即系爭不動產），原告年紀大銀行不願意借他錢，他才找我借名登記在我名下，在此之前起訴書寫的內容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參與，後來沒有成功借名登記在我名下，因為我的貸款金額只有2,100萬不足，他們要貸的是2,500萬元，總價是因為原告已經支付一筆現金給原屋主，金額是多少我不知道，原告跟陳振輝當時跟我說都更要時間，所以借名登記在我名下，我想了一週後才同意，也有去申貸，但我也貸不到2,500萬，所以做罷。至於他們跟原屋主談的買賣價金多少我不知道，貸款到2,500萬是因為他們說這樣才夠付買價。陳振輝跟被告張淑華有再找到訴外人黃仕讀作為借名登記人同時也是投資人，被告張淑華找我簽了一張原證5權利轉讓書，但那份轉讓書事先所有內容及署押都已經簽好，我只是最後一個簽名的人。至於新生街（即系爭不動產）都更案的送件，我沒有聽過姓簡的人，只有聽過姓白的人。
(三)被告億昆公司：本件可確定之客觀事項為申請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所檢附之印鑑證明乃原告所交付，而該印鑑證明確實為戶政機關所核發之公文書，且該印鑑證明應為原告本人親自申請或由原告授權他人申請而來，另原證六土地登記申請書上所蓋原告之印文與印鑑證明上原告之印文，經目視即可確定應為同一顆印章所蓋，或至少印文相似。從而，原告對於被告等人究竟係如何「盜取」其所有之之印鑑證明、如何「偽造」印鑑章及印鑑章如何與真正之印鑑不符暨被告等如何偽造塗銷同意書、清償證明等，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應駁回原告之訴。
(四)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即均為白炳盛之繼承人）：
　1.有關原告主張之詐欺、侵權行為，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全部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等有「詐欺事實」及「故意過失」、「不法行為」、「損害」、「因果關係」等侵權行為構成要件，具體舉證以實其說。然原告並未舉證，故應駁回其訴。
　2.被告白佳弘為白炳盛（已歿）之子，被告白佳弘平時擔任父親白炳盛之代書助理，協助辦理白炳盛所承接之代書事務。本件塗銷抵押權案件當初係當事人與白炳盛接洽，白炳盛再指示被告白佳弘辦理，而代書作業流程主要就是以印鑑章及印鑑證明書作為認定當事人意思表示之依據，因系爭塗銷抵押權登記案件之文件資料均已蓋妥印鑑章，並附印鑑證明書，被告白佳弘即不疑有他，依白炳盛之指示辦理塗銷登記，即依一般代書作業程序進行塗銷抵押權登記，殊不知何來詐欺或侵權行為？
(五)被告紀政廷：
　1.先位之訴部分，系爭89地號、91地號土地上抵押權之塗銷，係經過原告同意為之，此有本院向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函調之資料顯示，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書上均蓋有原告之印鑑章，並附有原告之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等可證。茲原告主張印鑑證明、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係經他人偽造云云，自應負舉證之責任，否則即無足採。
　2.備位之訴部分，依據卷內資料，被告紀政廷所有之系爭89號、91號土地雖有於106年8月30日提供設定抵押權1,200萬元，以擔保940萬元乙情，然被告紀政廷既無邀約原告投資，亦無偽造任何文件，且係原告因受清償之故，而於107年9月25日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則被告紀政廷既無不法行為，自無須負損害賠償之責。
(六)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均為簡英案之繼承人）：
　1.原告請求被告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惟原告至今尚未提出伊係於何時交付3,29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而受有損害，原告之請求顯屬無據。
　2.另簡英案生前係受板橋區新生街房屋（即系爭不動產）之「賣方」所託辦理不動產買賣雙方之簽約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等相關事宜，於此之前，簡英案並不認識原告及其他被告，並未參與其間之投資不動產事宜，且上開和平段土地（即系爭土地）之抵押權塗銷登記亦非簡英案生前所承辦，主觀上實不可能有與之有加害之故意，亦無共同加害之行為，原告訴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與法未合，委不足採。
　3.簡英案從未以辦理板橋新生街房地（即系爭不動產）過戶為由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蓋因不動產移轉登記時，須提供印鑑證明者為出賣人，而非買受人，而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買受人毋庸提供印鑑證明，足見原告主張並不足採。
　4.此外，原告主張若本院認為上開3,290萬元為借款，而非出資額，然借貸之雙方當事人為原告與參與投資之其他被告，簡英案僅承辦系爭板橋區新生街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之過戶事宜，並非借貸關係之當事人，故原告本於借貸關係向簡英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請求返還3,290萬元之借款，顯與法無據。
(七)上開被告並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被告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系爭土地先後設定系爭抵押權詳如前開先位聲明所載，原告為權利人，擔保債權總金額共計4,600萬元，嗣於107年10月23日因清償而塗銷系爭抵押權等情，有系爭土地之他項權利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5-38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見本院卷二第149-158頁）、系爭土地地籍異動索引等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二第193、203、219、223、239頁），兩造對此均未爭執，堪以認定。
四、本件爭點：本件原告主張因遭被告等人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用以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致原告無法就系爭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因而受有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故先位之訴依故意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或撤銷詐欺之意思表示，聲明請求確認並回復系爭抵押權，備位之訴則依故意詐欺之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依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就原告之3,290萬元債權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可認先位及備位之訴之爭點相同，即系爭抵押權之塗銷，是否遭被告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所為？又備位之訴部分，原告之3,290萬元投資款是否因遭被告共同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
五、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關於系爭抵押權之塗銷部分，原告主張係遭簡英案佯稱因系爭不動產已過戶到原告名下，要辦理將原告所有權之應有部分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需要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云云，以此詐欺取得原告之真正印鑑證明後，由被告等人仿照該真正之印鑑證明盜刻印鑑章，用以蓋印在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等文件，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已遺失，申請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得逞（見本院卷一第15頁），且被告用以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印鑑證明（下稱系爭印鑑證明，係於106年10月25日申請，戶印證字號0000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52、243-245頁），其上印文及其印鑑章為假，即上開盜刻印鑑章之印文，而原告提出之原證10印鑑證明（係於111年4月18日申請，見本院卷二第247-249頁）其上之印文及其印鑑章始為真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0頁；卷三第第88-93頁），然為被告張淑華、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經查：
　1.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向核發上開2份印鑑證明之新北○○○○○○○○函詢原告之印鑑證明自105年至今，是否曾辦理變更（見本院卷二第160、321頁），經新北○○○○○○○○於112年4月27日以新北重戶字第1125604153號函覆：「經查本所檔存資料，106年10月25日及111年4月18日均係原告親至本所臨櫃申請印鑑證明，本所並於申請當日分別核發戶印證字號0000000及0000000號之印鑑證明（按：依序為系爭印鑑證明、原證10印鑑證明），另查自106年迄本（112）年4月24日止，並無原告向本所申請印鑑變更之紀錄。」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03頁），並檢附上開2份「印鑑證明申請書」為憑（見本院卷二第505-506頁）；觀諸上開2份「印鑑證明申請書」，「申請人（簽章）」欄均係簽署原告本人姓名且筆跡相同，「申請人與當事人之關係」欄均記載「本人」意即原告親自申請，其中，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最末尚記載「本人同意拍攝人貌影像於『新北市印鑑數位化比對系統』存檔，供核對身分使用：李文華（簽章）」等情，堪認申請在後之原證10印鑑證明，原告申請當時，亦有先前原告因申請系爭印鑑證明時所拍攝之影像可供核對，從而可知系爭印鑑證明及原證10印鑑證明確實均為原告親自申請無訛，是原告主張系爭印鑑證明、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相關文件，均係被告以盜刻之印鑑章蓋印其上虛偽製作之文書等情，與上開事證不符，顯不可採。故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遭被告等人以上開詐欺、盜刻印章並偽造文書之手法不法塗銷等語，自無可採。基此，上開2份印鑑證明既均由原告親自臨櫃辦理而均為真實，則原告主張蓋印其上之2顆印鑑章並非同一，並聲請將上開2份印鑑證明送請鑑定乙節（見本院卷二第570頁；卷三第第195頁），即無鑑定之必要，蓋縱使鑑定結果確實並非同1顆印鑑章，然仍無礙上開2份印鑑證明均係由原告親自臨櫃辦理而均屬真正之認定。
　2.再就原告主張系爭印鑑證明上盜刻之印鑑章，乃其遭簡英案騙取印鑑證明後，遭被告等人仿照盜刻而來，而簡英案等人之詐術，乃因系爭不動產之投資，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求，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系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後，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告之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案則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利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頁），並提出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9頁）；然為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辯稱原告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原告尚未過戶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故原告轉讓予被告陳岱陽者僅為買賣契約之「權利」，自無所謂簡英案佯稱欲移轉所有權而向原告騙取印鑑證明以供偽造印鑑章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2頁）。然查：
　　⑴觀諸原證5原告與被告陳岱陽於107年1月8日簽署之「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其上記載「緣原告於民國106年11月27日和出賣人高忠仁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按：即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標示如下：土地：新北市○○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95/20000，建物：新北市○○區○○街0號8樓（按：即系爭不動產），建號11468，所有權全部。今因李文陽（按：此乃誤繕，應為李文華即原告，下同）個人財務規劃，願將上述權利轉讓陳岱陽，李文陽已支付予出賣人高忠仁之承購價款，由陳岱陽支付予李文陽，後續和出賣人高忠仁之權利義務由陳岱陽承受，與李文陽無涉」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9頁），可見原告所轉讓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而乃原告因簽署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生作為買受人之權利義務，即該契約所生之「債權」（見本院卷一第49頁）。
　　⑵復觀諸原證4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受人係原告及被告陳子瑋，買賣雙方係於106年間簽署該契約書，其中第2、3條約定，買賣總價款為3,3356,000元，第一期簽約備證款買方應給付100萬元、第二期買方應給付7,006,000元、第三期尾款買方應給付2,335萬元，賣方同意買方得以貸款支付尾款；第6條約定買方勾選其需貸款；另「收受款紀錄表」可見原告已支付7,006,000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1-47頁），參以原告自陳其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被告陳岱陽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歸還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頁），可見當時原告僅支付第2期款760萬元，尚未支付尾款，且原告拒絕擔任抵押人向銀行貸款以支付尾款，則以原告頻繁參與諸多房地投資買賣之經驗，原告對其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尚未給付尾款而未取得所有權之登記一事，自當知之甚明，故原告主張簡英案佯稱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登記在原告名下，因原告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而將所有權讓與給被告陳岱陽，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辦理將原告名下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真正之印鑑證明給簡英案等語，顯非真實，並非可採。
　　⑶並觀諸原證7系爭不動產之異動索引，可見原告未曾登記為所有權人，而係於107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高姓、黃姓名下，並於同日設定他項權利部，權利人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63頁），此與被告陳岱陽復於107年3月23日簽署被證5-1、5-2「變更同意書」，同意將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利，變更為訴外人黃仕讀，以及被告陳子瑋於107年3月30日簽署被證6「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願將其就系爭不動產所簽署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權利轉讓與黃仕讀等情（見本院卷二第69-73頁），均互核相符，由上可見，原告於107年1月8日與被告陳岱陽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僅支付第2期款760萬元，並未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故原告讓與被告陳岱陽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而僅乃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債權甚明，後續復經被告陳子瑋、陳岱陽將其等就上開買賣契約之債權，再讓與給訴外人黃仕讀，最終由訴外人黃仕讀向第一銀行抵押貸款而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堪以認定，此亦與簡英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所辯關於簡英案受系爭不動產之賣方委託而承辦系爭不動產買賣之過程，互核相符（見本院卷三第290-292頁）。從而，原告主張其因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簡英案向其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真正之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用以仿冒盜刻印鑑章，用以偽造系爭印鑑證明、蓋印於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相關文件上，而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等語，顯與上開事證不符，自無可採。
　3.此外，關於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之塗銷，係遭被告等人故意詐欺取得真正印鑑證明後，仿照盜刻印鑑章用以偽造塗銷系爭抵押權之文件（含系爭印鑑證明）乙節，原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是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登記，自於法無據；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主張因系爭抵押權遭不法塗銷，因而受有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債權損害，亦於法無據。　　
(三)另關於原告主張就系爭土地遭被告詐欺取得3,290萬元部分，原告主張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並先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劉世傑等為抵押人，後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之保得利公司為抵押人，分別以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即系爭抵押權），登記抵押權額總計4,600萬元，或開立本票用以擔保原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15頁），並提出原證2系爭土地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原證3被告張淑華簽署之本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5-39頁）。然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經查：
　1.關於原告主張之上開詐術及行為人，即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等語，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揆諸前述詐欺、侵權行為應由原告就各該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自難為採。另原告就其遭詐取之金額為3,290萬元而受有損害乙節，因被告張淑華否認辯稱應為將近3,00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具體陳明各該款項如何交付、又由何人收受，自難遽認其主張之上開3,290萬元為真。
　2.此外，原告就本件主張之相同事實，另對被告等人提起詐欺、偽造文書之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簡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6013號就偽造文書部分、以112年度偵字第4107號就詐欺部分，分別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6340號駁回再議處分書、新北地檢署113年1月8日新北檢貞仁112偵56013字第1139002102號函、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1月19日檢紀藏113上聲議786字第1139005020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593-599頁；卷三第15-17、106-118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上開兩案經檢察官以雙掛號方式合法傳喚，原告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檢察官無從命身為告訴人之原告具結以實其說，益徵原告於刑事之告訴、本件之起訴主張，實難遽信為真。
　3.是原告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遭詐欺侵權之3,290萬元損害，亦於法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登記，以及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之損害，均於法無據。被告備位之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鄧雅心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447號
原      告  李文華  
訴訟代理人  張立筠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立慈律師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張淑華  
            陳子瑋  
            陳岱陽  
            億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豐山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複  代理人  莊典憲律師
被      告  張豐山  
被      告  白佳弘（白炳盛之繼承人）


            白佳永（白炳盛之繼承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紀政廷  
訴訟代理人  林峻義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劉世傑  
            黃伊苓（簡英案之繼承人）


            簡引琦（簡英案之繼承人）


            簡菀莉（簡英案之繼承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宜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
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張淑華、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陳振輝（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先虛偽自稱陳振
    榮，自民國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
    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新北市○○區○○
    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
    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
    息之報酬，並先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劉世傑
    等為抵押人，後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之保得
    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得利公司）為抵押人，分別以
    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登記抵押
    權額總計新臺幣（下同）4,600萬元（詳如先位聲明第1、2
    、3項所示；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或開立本票用以擔保原
    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元。
(二)其間，於106年11月17日時，陳振輝、被告張淑華等人，再
    遊說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同合作投資買受新北市○○區○○街0
    號8樓之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稱系爭不動產即將辦理
    都更，現在買受將來必可賺取價差等語，委託代辦地政士簡
    英案（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送件辦理過戶，嗣因
    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求
    ，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系
    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後，
    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告之
    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允諾
    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案則
    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
    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而該
    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
    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利用。
(三)被告等人經簡英案非法取得上開原告之印鑑證明後，以此仿
    照盜刻原告之印鑑章，欲用以蓋印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申請
    文件而偽造之，即於107年10月23日委託代辦地政士白炳盛
    （下逕稱其名）、被告白佳弘等人，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
    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已遺失，偽造塗銷同意書、
    權狀遺失切結書、印鑑章等，於塗銷申請書上用印，申請辦
    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並於塗銷後，再於108年7月25日將系爭
    土地移轉與被告張淑華之父親設立之被告億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億昆公司），自此，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
    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即拒絕依約給付原告投資
    報酬，經原告多次催討仍無果，欲放棄本投資案，央求被告
    等人返還出資額亦遭拒絕，原告無奈，僅能透過聲請拍賣系
    爭土地取償之，惟於此時，始驚覺系爭抵押權早已遭債務人
    等申請塗銷，始知上當受騙。甚者，經原告調閱系爭不動產
    異動索引，未曾見原告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是何
    來因已過戶要再移轉給被告陳岱陽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乙說
    ，足見本件系爭不動產買賣過戶自始乃虛構，目的只在共同
    詐騙原告給付價金760萬元，並騙得原告之印鑑證明供其他
    共同被告做非法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用。
(四)由上可知，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
    、劉世傑、張豐山等人，最初即係想方設法，利用系爭土地
    及系爭不動產等合作投資共同開發為由，陸續分次向原告偽
    稱籌資合建或合資買賣，允諾給付相當於12%利息之報酬，
    因而詐得鉅額不法利益，其後夥同簡英案共同騙得原告之印
    鑑證明供不法利用，再夥同白炳盛、被告白佳弘等人偽造塗
    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等，用以申請塗銷抵押權之用，
    待其等以偽造之文書申請塗銷抵押權後，旋即拒絕返還原告
    出資額，更將系爭土地經多手買賣，欲藉所謂善意第三買受
    人地位躲避原告追及，使原告求償無門，受有巨額財產上損
    失，本件被告等人乃共同行為人，就原告因無法透過執行抵
    押權所致之損害3,290萬元，負連帶賠償之責。
(五)先位之訴部分，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存在，理由為塗銷文件
    是被盜刻印章，送件辦理未經原告同意且印章從外觀上可見
    明顯不符，故應回復登記。而請求回復系爭抵押權登記之請
    求權基礎為：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即故意詐欺
    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
    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
    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並聲明如下：
　1.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
    ；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
    ），於106年8月30日所設定1,2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收
    件字號：106年莊登字第212770號）存在。
　2.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
    ；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同段91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於107年8月8日所設定1,8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收件
    字號：107年莊登字第198000號）存在。
　3.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
    ；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
    ），於107年5月3日所設定1,600萬元普通抵押權（收件字號
    ：107年莊登字第22980號）存在。
　4.被告陳子瑋、被告億昆公司、被告紀政廷應回復原告前3項
    之抵押權登記（就前3項抵押權登記，即系爭抵押權）。
(六)備位之訴部分，若先位之訴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不獲准許，
    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
    告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並聲明如下：
　1.被告億昆公司、張豐山、陳子瑋、紀政廷、張淑華、陳岱陽
    、劉世傑、白佳弘、白佳永、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應連
    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張淑華：
　1.當初係因陳振輝欲購買新莊和平段土地（即系爭土地），資
    金不足，因而於106年6月間因向本人借貸，本人同意借其數
    百萬元，並以本人之子即被告陳子瑋為名義登記人之一，而
    其餘資金不足的部分，由陳振輝自行向原告即其金主借貸，
    並提供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以為擔保。當初陳振輝向原告
    借貸時，同意按月息1分給付予原告，故有於107年6月4日，
    由本人共開立2張本票共271萬利息給原告質押之情形。
　2.嗣因吳興街債權已於107年4月27日轉讓完成，故本人即向原
    告表示之後將不再付任何利息，原告亦表示同意。在此之前
    ，雙方並協調同意由本人將吳興街債權3,000萬元轉讓予原
    告，以充抵原告系爭土地之全部債權，原告則必須負責塗銷
    系爭土地之抵押權登記，並約定該塗銷手續由白炳盛代書處
    理。經本人聯繫白炳盛代書，請他直接聯繫原告，之後相關
    塗銷文件均是原告和白炳盛接洽，相關塗銷文件均由原告交
    付給白炳盛，本人並無經手。
　3.事隔多年，該吳興街土地一直沒有動靜，但系爭土地業已於
    111年5月18日，因億昆公司拍賣取得其中89地號，整合完成
    ，消息傳到原告，原告即透過陳振輝告訴本人表示，他不要
    吳興街的爛地，要求再清算一次，還他錢云云，本人並未答
    應其要求，此應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動機。
　4.另關於原告主張原證9是假的印鑑証明云云，實屬無稽之談
    。蓋申請印鑑證明，若不是原告本人，也要原告親自授權的
    受託人才可申請，且塗銷抵押權登記送件時，地政機關還要
    經過收件櫃台比對，再經過初審、複審通過，才可辦理塗銷
    ，倘係假的印鑑証明，偽造的印文，如何能輕易過關。
(二)被告陳岱陽：我是在107年5月間第一次跟原告見面，原因是
    他要借名登記，他們買了板橋新生街的房子（即系爭不動產
    ），原告年紀大銀行不願意借他錢，他才找我借名登記在我
    名下，在此之前起訴書寫的內容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參與，後
    來沒有成功借名登記在我名下，因為我的貸款金額只有2,10
    0萬不足，他們要貸的是2,500萬元，總價是因為原告已經支
    付一筆現金給原屋主，金額是多少我不知道，原告跟陳振輝
    當時跟我說都更要時間，所以借名登記在我名下，我想了一
    週後才同意，也有去申貸，但我也貸不到2,500萬，所以做
    罷。至於他們跟原屋主談的買賣價金多少我不知道，貸款到
    2,500萬是因為他們說這樣才夠付買價。陳振輝跟被告張淑
    華有再找到訴外人黃仕讀作為借名登記人同時也是投資人，
    被告張淑華找我簽了一張原證5權利轉讓書，但那份轉讓書
    事先所有內容及署押都已經簽好，我只是最後一個簽名的人
    。至於新生街（即系爭不動產）都更案的送件，我沒有聽過
    姓簡的人，只有聽過姓白的人。
(三)被告億昆公司：本件可確定之客觀事項為申請辦理塗銷抵押
    權登記所檢附之印鑑證明乃原告所交付，而該印鑑證明確實
    為戶政機關所核發之公文書，且該印鑑證明應為原告本人親
    自申請或由原告授權他人申請而來，另原證六土地登記申請
    書上所蓋原告之印文與印鑑證明上原告之印文，經目視即可
    確定應為同一顆印章所蓋，或至少印文相似。從而，原告對
    於被告等人究竟係如何「盜取」其所有之之印鑑證明、如何
    「偽造」印鑑章及印鑑章如何與真正之印鑑不符暨被告等如
    何偽造塗銷同意書、清償證明等，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應
    駁回原告之訴。
(四)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即均為白炳盛之繼承人）：
　1.有關原告主張之詐欺、侵權行為，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全部
    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等有「詐欺事實」及「故意過失」、
    「不法行為」、「損害」、「因果關係」等侵權行為構成要
    件，具體舉證以實其說。然原告並未舉證，故應駁回其訴。
　2.被告白佳弘為白炳盛（已歿）之子，被告白佳弘平時擔任父
    親白炳盛之代書助理，協助辦理白炳盛所承接之代書事務。
    本件塗銷抵押權案件當初係當事人與白炳盛接洽，白炳盛再
    指示被告白佳弘辦理，而代書作業流程主要就是以印鑑章及
    印鑑證明書作為認定當事人意思表示之依據，因系爭塗銷抵
    押權登記案件之文件資料均已蓋妥印鑑章，並附印鑑證明書
    ，被告白佳弘即不疑有他，依白炳盛之指示辦理塗銷登記，
    即依一般代書作業程序進行塗銷抵押權登記，殊不知何來詐
    欺或侵權行為？
(五)被告紀政廷：
　1.先位之訴部分，系爭89地號、91地號土地上抵押權之塗銷，
    係經過原告同意為之，此有本院向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函
    調之資料顯示，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
    書上均蓋有原告之印鑑章，並附有原告之身分證影本、印鑑
    證明等可證。茲原告主張印鑑證明、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
    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係經他人偽造云云，自應負舉證之
    責任，否則即無足採。
　2.備位之訴部分，依據卷內資料，被告紀政廷所有之系爭89號
    、91號土地雖有於106年8月30日提供設定抵押權1,200萬元
    ，以擔保940萬元乙情，然被告紀政廷既無邀約原告投資，
    亦無偽造任何文件，且係原告因受清償之故，而於107年9月
    25日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則被告紀政廷既無不法行為，自
    無須負損害賠償之責。
(六)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均為簡英案之繼承人）：
　1.原告請求被告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惟原告至今
    尚未提出伊係於何時交付3,29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而受有
    損害，原告之請求顯屬無據。
　2.另簡英案生前係受板橋區新生街房屋（即系爭不動產）之「
    賣方」所託辦理不動產買賣雙方之簽約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等
    相關事宜，於此之前，簡英案並不認識原告及其他被告，並
    未參與其間之投資不動產事宜，且上開和平段土地（即系爭
    土地）之抵押權塗銷登記亦非簡英案生前所承辦，主觀上實
    不可能有與之有加害之故意，亦無共同加害之行為，原告訴
    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與法未合，委不足採。
　3.簡英案從未以辦理板橋新生街房地（即系爭不動產）過戶為
    由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蓋因不動產移轉登記時，須提供
    印鑑證明者為出賣人，而非買受人，而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
    買受人毋庸提供印鑑證明，足見原告主張並不足採。
　4.此外，原告主張若本院認為上開3,290萬元為借款，而非出
    資額，然借貸之雙方當事人為原告與參與投資之其他被告，
    簡英案僅承辦系爭板橋區新生街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之
    過戶事宜，並非借貸關係之當事人，故原告本於借貸關係向
    簡英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請求返還3,
    290萬元之借款，顯與法無據。
(七)上開被告並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被告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系爭土地先後設定系爭抵押權詳如前開先位聲明所載，原告
    為權利人，擔保債權總金額共計4,600萬元，嗣於107年10月
    23日因清償而塗銷系爭抵押權等情，有系爭土地之他項權利
    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5-38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
    件（見本院卷二第149-158頁）、系爭土地地籍異動索引等
    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二第193、203、219、223、239頁），
    兩造對此均未爭執，堪以認定。
四、本件爭點：本件原告主張因遭被告等人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
    明並盜刻印鑑章，用以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致原告無法
    就系爭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因而受有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
    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故先位之訴依故意侵權行
    為責任之規定或撤銷詐欺之意思表示，聲明請求確認並回復
    系爭抵押權，備位之訴則依故意詐欺之侵權行為規定，請求
    被告依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就原告之3,290萬元債權損害負連
    帶賠償責任，從而可認先位及備位之訴之爭點相同，即系爭
    抵押權之塗銷，是否遭被告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
    鑑章所為？又備位之訴部分，原告之3,290萬元投資款是否
    因遭被告共同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
五、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他人者亦同。」，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
    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
    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
    張之事實為真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
    上字第107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關於系爭抵押權之塗銷部分，原告主張係遭簡英案佯稱因系
    爭不動產已過戶到原告名下，要辦理將原告所有權之應有部
    分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需要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云云，以
    此詐欺取得原告之真正印鑑證明後，由被告等人仿照該真正
    之印鑑證明盜刻印鑑章，用以蓋印在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
    切結書等文件，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
    證明書已遺失，申請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得逞（見本院卷一
    第15頁），且被告用以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印鑑證明（下
    稱系爭印鑑證明，係於106年10月25日申請，戶印證字號000
    0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52、243-245頁），其上印文及其印
    鑑章為假，即上開盜刻印鑑章之印文，而原告提出之原證10
    印鑑證明（係於111年4月18日申請，見本院卷二第247-249
    頁）其上之印文及其印鑑章始為真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
    0頁；卷三第第88-93頁），然為被告張淑華、黃伊苓、簡引
    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經查：
　1.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向核發上開2份印鑑證明之新北○○○○○○○
    ○函詢原告之印鑑證明自105年至今，是否曾辦理變更（見本
    院卷二第160、321頁），經新北○○○○○○○○於112年4月27日以
    新北重戶字第1125604153號函覆：「經查本所檔存資料，10
    6年10月25日及111年4月18日均係原告親至本所臨櫃申請印
    鑑證明，本所並於申請當日分別核發戶印證字號0000000及0
    000000號之印鑑證明（按：依序為系爭印鑑證明、原證10印
    鑑證明），另查自106年迄本（112）年4月24日止，並無原
    告向本所申請印鑑變更之紀錄。」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03
    頁），並檢附上開2份「印鑑證明申請書」為憑（見本院卷
    二第505-506頁）；觀諸上開2份「印鑑證明申請書」，「申
    請人（簽章）」欄均係簽署原告本人姓名且筆跡相同，「申
    請人與當事人之關係」欄均記載「本人」意即原告親自申請
    ，其中，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最末尚記載「本人同意拍
    攝人貌影像於『新北市印鑑數位化比對系統』存檔，供核對身
    分使用：李文華（簽章）」等情，堪認申請在後之原證10印
    鑑證明，原告申請當時，亦有先前原告因申請系爭印鑑證明
    時所拍攝之影像可供核對，從而可知系爭印鑑證明及原證10
    印鑑證明確實均為原告親自申請無訛，是原告主張系爭印鑑
    證明、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相關文件，均係被告以盜刻之
    印鑑章蓋印其上虛偽製作之文書等情，與上開事證不符，顯
    不可採。故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遭被告等人以上開詐欺、盜
    刻印章並偽造文書之手法不法塗銷等語，自無可採。基此，
    上開2份印鑑證明既均由原告親自臨櫃辦理而均為真實，則
    原告主張蓋印其上之2顆印鑑章並非同一，並聲請將上開2份
    印鑑證明送請鑑定乙節（見本院卷二第570頁；卷三第第195
    頁），即無鑑定之必要，蓋縱使鑑定結果確實並非同1顆印
    鑑章，然仍無礙上開2份印鑑證明均係由原告親自臨櫃辦理
    而均屬真正之認定。
　2.再就原告主張系爭印鑑證明上盜刻之印鑑章，乃其遭簡英案
    騙取印鑑證明後，遭被告等人仿照盜刻而來，而簡英案等人
    之詐術，乃因系爭不動產之投資，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
    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求，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
    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系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
    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後，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
    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告之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
    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
    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案則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
    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
    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
    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
    利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頁），並提出原證5「買賣契約
    權利轉讓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9頁）；然為黃伊苓、簡
    引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辯稱原告簽署
    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原告尚未過戶取得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故原告轉讓予被告陳岱陽者僅為買賣契約
    之「權利」，自無所謂簡英案佯稱欲移轉所有權而向原告騙
    取印鑑證明以供偽造印鑑章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2
    頁）。然查：
　　⑴觀諸原證5原告與被告陳岱陽於107年1月8日簽署之「買賣
      契約權利轉讓書」，其上記載「緣原告於民國106年11月2
      7日和出賣人高忠仁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按：即原證4「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標示如下：土地：新北市
      ○○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95/20000，建物：新北市○○
      區○○街0號8樓（按：即系爭不動產），建號11468，所有
      權全部。今因李文陽（按：此乃誤繕，應為李文華即原告
      ，下同）個人財務規劃，願將上述權利轉讓陳岱陽，李文
      陽已支付予出賣人高忠仁之承購價款，由陳岱陽支付予李
      文陽，後續和出賣人高忠仁之權利義務由陳岱陽承受，與
      李文陽無涉」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9頁），可見原告所轉
      讓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而乃原告因簽署原證4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生作為買受人之權利義務，即該
      契約所生之「債權」（見本院卷一第49頁）。
　　⑵復觀諸原證4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受人
      係原告及被告陳子瑋，買賣雙方係於106年間簽署該契約
      書，其中第2、3條約定，買賣總價款為3,3356,000元，第
      一期簽約備證款買方應給付100萬元、第二期買方應給付7
      ,006,000元、第三期尾款買方應給付2,335萬元，賣方同
      意買方得以貸款支付尾款；第6條約定買方勾選其需貸款
      ；另「收受款紀錄表」可見原告已支付7,006,000元等情
      （見本院卷一第41-47頁），參以原告自陳其簽署原證5「
      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被告陳岱陽允諾會將原告已為
      支付之價款760萬元歸還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頁）
      ，可見當時原告僅支付第2期款760萬元，尚未支付尾款，
      且原告拒絕擔任抵押人向銀行貸款以支付尾款，則以原告
      頻繁參與諸多房地投資買賣之經驗，原告對其簽署原證5
      「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尚未給付尾款而未取得所有
      權之登記一事，自當知之甚明，故原告主張簡英案佯稱系
      爭不動產已經過戶登記在原告名下，因原告簽署原證5「
      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而將所有權讓與給被告陳岱陽，需
      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辦理將原告名下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
      權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真正之印
      鑑證明給簡英案等語，顯非真實，並非可採。
　　⑶並觀諸原證7系爭不動產之異動索引，可見原告未曾登記為
      所有權人，而係於107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高姓
      、黃姓名下，並於同日設定他項權利部，權利人為第一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63頁），此與被告陳
      岱陽復於107年3月23日簽署被證5-1、5-2「變更同意書」
      ，同意將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利，變更為訴外人黃仕讀，
      以及被告陳子瑋於107年3月30日簽署被證6「買賣契約權
      利轉讓書」，願將其就系爭不動產所簽署原證4「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之權利轉讓與黃仕讀等情（見本院卷二第69
      -73頁），均互核相符，由上可見，原告於107年1月8日與
      被告陳岱陽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僅支
      付第2期款760萬元，並未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
      故原告讓與被告陳岱陽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而
      僅乃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債權甚明，後續復經
      被告陳子瑋、陳岱陽將其等就上開買賣契約之債權，再讓
      與給訴外人黃仕讀，最終由訴外人黃仕讀向第一銀行抵押
      貸款而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堪以認定，此亦與簡英
      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所辯關於簡英
      案受系爭不動產之賣方委託而承辦系爭不動產買賣之過程
      ，互核相符（見本院卷三第290-292頁）。從而，原告主
      張其因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簡英案向其
      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
      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真正之印鑑證明，
      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
      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用以仿冒盜刻印鑑章，用
      以偽造系爭印鑑證明、蓋印於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相關文件
      上，而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等語，顯與上開事證不符，
      自無可採。
　3.此外，關於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之塗銷，係遭被告等人故意
    詐欺取得真正印鑑證明後，仿照盜刻印鑑章用以偽造塗銷系
    爭抵押權之文件（含系爭印鑑證明）乙節，原告復未舉證以
    實其說，自無可採。是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及後段、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
    ⒈⒉為選擇合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登記
    ，自於法無據；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
    第185條規定，主張因系爭抵押權遭不法塗銷，因而受有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之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請求被
    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債權損害，亦於法無據。　　
(三)另關於原告主張就系爭土地遭被告詐欺取得3,290萬元部分
    ，原告主張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多
    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
    ，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
    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並先
    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劉世傑等為抵押人，後
    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之保得利公司為抵押人
    ，分別以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
    即系爭抵押權），登記抵押權額總計4,600萬元，或開立本
    票用以擔保原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元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15頁），並提出原證2系爭土地之他
    項權利證明書、原證3被告張淑華簽署之本票影本為憑（見
    本院卷一第35-39頁）。然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經查：
　1.關於原告主張之上開詐術及行為人，即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
    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
    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
    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
    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等語，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見本院卷
    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揆諸前述詐欺、
    侵權行為應由原告就各該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是原告
    主張自難為採。另原告就其遭詐取之金額為3,290萬元而受
    有損害乙節，因被告張淑華否認辯稱應為將近3,000萬元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
    未具體陳明各該款項如何交付、又由何人收受，自難遽認其
    主張之上開3,290萬元為真。
　2.此外，原告就本件主張之相同事實，另對被告等人提起詐欺
    、偽造文書之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簡稱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6013號就偽造文書部
    分、以112年度偵字第4107號就詐欺部分，分別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在案，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2
    年度上聲議字第6340號駁回再議處分書、新北地檢署113年1
    月8日新北檢貞仁112偵56013字第1139002102號函、臺灣高
    等檢察署113年1月19日檢紀藏113上聲議786字第1139005020
    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593-599頁；卷三第15-17、
    106-118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上
    開兩案經檢察官以雙掛號方式合法傳喚，原告無正當理由未
    到庭，檢察官無從命身為告訴人之原告具結以實其說，益徵
    原告於刑事之告訴、本件之起訴主張，實難遽信為真。
　3.是原告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遭詐欺侵權之3,290萬元損害，亦
    於法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
    、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
    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
    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登記，以及備位
    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之損害，均於法無據。被告備位之
    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鄧雅心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447號
原      告  李文華  
訴訟代理人  張立筠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立慈律師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張淑華  
            陳子瑋  
            陳岱陽  
            億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豐山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複  代理人  莊典憲律師
被      告  張豐山  
被      告  白佳弘（白炳盛之繼承人）


            白佳永（白炳盛之繼承人）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鄭崇文律師
被      告  紀政廷  
訴訟代理人  林峻義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劉世傑  
            黃伊苓（簡英案之繼承人）


            簡引琦（簡英案之繼承人）


            簡菀莉（簡英案之繼承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宜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張淑華、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陳振輝（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民國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並先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劉世傑等為抵押人，後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之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得利公司）為抵押人，分別以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登記抵押權額總計新臺幣（下同）4,600萬元（詳如先位聲明第1、2、3項所示；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或開立本票用以擔保原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元。
(二)其間，於106年11月17日時，陳振輝、被告張淑華等人，再遊說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同合作投資買受新北市○○區○○街0號8樓之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稱系爭不動產即將辦理都更，現在買受將來必可賺取價差等語，委託代辦地政士簡英案（下逕稱其名，訴訟繫屬中死亡）送件辦理過戶，嗣因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求，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系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後，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告之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案則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利用。
(三)被告等人經簡英案非法取得上開原告之印鑑證明後，以此仿照盜刻原告之印鑑章，欲用以蓋印在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申請文件而偽造之，即於107年10月23日委託代辦地政士白炳盛（下逕稱其名）、被告白佳弘等人，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已遺失，偽造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印鑑章等，於塗銷申請書上用印，申請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並於塗銷後，再於108年7月25日將系爭土地移轉與被告張淑華之父親設立之被告億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億昆公司），自此，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即拒絕依約給付原告投資報酬，經原告多次催討仍無果，欲放棄本投資案，央求被告等人返還出資額亦遭拒絕，原告無奈，僅能透過聲請拍賣系爭土地取償之，惟於此時，始驚覺系爭抵押權早已遭債務人等申請塗銷，始知上當受騙。甚者，經原告調閱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未曾見原告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是何來因已過戶要再移轉給被告陳岱陽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乙說，足見本件系爭不動產買賣過戶自始乃虛構，目的只在共同詐騙原告給付價金760萬元，並騙得原告之印鑑證明供其他共同被告做非法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用。
(四)由上可知，陳振輝、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張豐山等人，最初即係想方設法，利用系爭土地及系爭不動產等合作投資共同開發為由，陸續分次向原告偽稱籌資合建或合資買賣，允諾給付相當於12%利息之報酬，因而詐得鉅額不法利益，其後夥同簡英案共同騙得原告之印鑑證明供不法利用，再夥同白炳盛、被告白佳弘等人偽造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等，用以申請塗銷抵押權之用，待其等以偽造之文書申請塗銷抵押權後，旋即拒絕返還原告出資額，更將系爭土地經多手買賣，欲藉所謂善意第三買受人地位躲避原告追及，使原告求償無門，受有巨額財產上損失，本件被告等人乃共同行為人，就原告因無法透過執行抵押權所致之損害3,290萬元，負連帶賠償之責。
(五)先位之訴部分，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存在，理由為塗銷文件是被盜刻印章，送件辦理未經原告同意且印章從外觀上可見明顯不符，故應回復登記。而請求回復系爭抵押權登記之請求權基礎為：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即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並聲明如下：
　1.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於106年8月30日所設定1,2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收件字號：106年莊登字第212770號）存在。
　2.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同段9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保得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7年8月8日所設定1,8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收件字號：107年莊登字第198000號）存在。
　3.確認原告就坐落新北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2；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同段9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設定義務人：陳子瑋）、同段9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7/8；設定義務人：紀政廷、陳子瑋、劉世傑），於107年5月3日所設定1,600萬元普通抵押權（收件字號：107年莊登字第22980號）存在。
　4.被告陳子瑋、被告億昆公司、被告紀政廷應回復原告前3項之抵押權登記（就前3項抵押權登記，即系爭抵押權）。
(六)備位之訴部分，若先位之訴請求回復抵押權登記不獲准許，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並聲明如下：
　1.被告億昆公司、張豐山、陳子瑋、紀政廷、張淑華、陳岱陽、劉世傑、白佳弘、白佳永、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應連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張淑華：
　1.當初係因陳振輝欲購買新莊和平段土地（即系爭土地），資金不足，因而於106年6月間因向本人借貸，本人同意借其數百萬元，並以本人之子即被告陳子瑋為名義登記人之一，而其餘資金不足的部分，由陳振輝自行向原告即其金主借貸，並提供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以為擔保。當初陳振輝向原告借貸時，同意按月息1分給付予原告，故有於107年6月4日，由本人共開立2張本票共271萬利息給原告質押之情形。
　2.嗣因吳興街債權已於107年4月27日轉讓完成，故本人即向原告表示之後將不再付任何利息，原告亦表示同意。在此之前，雙方並協調同意由本人將吳興街債權3,000萬元轉讓予原告，以充抵原告系爭土地之全部債權，原告則必須負責塗銷系爭土地之抵押權登記，並約定該塗銷手續由白炳盛代書處理。經本人聯繫白炳盛代書，請他直接聯繫原告，之後相關塗銷文件均是原告和白炳盛接洽，相關塗銷文件均由原告交付給白炳盛，本人並無經手。
　3.事隔多年，該吳興街土地一直沒有動靜，但系爭土地業已於111年5月18日，因億昆公司拍賣取得其中89地號，整合完成，消息傳到原告，原告即透過陳振輝告訴本人表示，他不要吳興街的爛地，要求再清算一次，還他錢云云，本人並未答應其要求，此應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動機。
　4.另關於原告主張原證9是假的印鑑証明云云，實屬無稽之談。蓋申請印鑑證明，若不是原告本人，也要原告親自授權的受託人才可申請，且塗銷抵押權登記送件時，地政機關還要經過收件櫃台比對，再經過初審、複審通過，才可辦理塗銷，倘係假的印鑑証明，偽造的印文，如何能輕易過關。
(二)被告陳岱陽：我是在107年5月間第一次跟原告見面，原因是他要借名登記，他們買了板橋新生街的房子（即系爭不動產），原告年紀大銀行不願意借他錢，他才找我借名登記在我名下，在此之前起訴書寫的內容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參與，後來沒有成功借名登記在我名下，因為我的貸款金額只有2,100萬不足，他們要貸的是2,500萬元，總價是因為原告已經支付一筆現金給原屋主，金額是多少我不知道，原告跟陳振輝當時跟我說都更要時間，所以借名登記在我名下，我想了一週後才同意，也有去申貸，但我也貸不到2,500萬，所以做罷。至於他們跟原屋主談的買賣價金多少我不知道，貸款到2,500萬是因為他們說這樣才夠付買價。陳振輝跟被告張淑華有再找到訴外人黃仕讀作為借名登記人同時也是投資人，被告張淑華找我簽了一張原證5權利轉讓書，但那份轉讓書事先所有內容及署押都已經簽好，我只是最後一個簽名的人。至於新生街（即系爭不動產）都更案的送件，我沒有聽過姓簡的人，只有聽過姓白的人。
(三)被告億昆公司：本件可確定之客觀事項為申請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所檢附之印鑑證明乃原告所交付，而該印鑑證明確實為戶政機關所核發之公文書，且該印鑑證明應為原告本人親自申請或由原告授權他人申請而來，另原證六土地登記申請書上所蓋原告之印文與印鑑證明上原告之印文，經目視即可確定應為同一顆印章所蓋，或至少印文相似。從而，原告對於被告等人究竟係如何「盜取」其所有之之印鑑證明、如何「偽造」印鑑章及印鑑章如何與真正之印鑑不符暨被告等如何偽造塗銷同意書、清償證明等，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應駁回原告之訴。
(四)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即均為白炳盛之繼承人）：
　1.有關原告主張之詐欺、侵權行為，被告白佳弘、白佳永全部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等有「詐欺事實」及「故意過失」、「不法行為」、「損害」、「因果關係」等侵權行為構成要件，具體舉證以實其說。然原告並未舉證，故應駁回其訴。
　2.被告白佳弘為白炳盛（已歿）之子，被告白佳弘平時擔任父親白炳盛之代書助理，協助辦理白炳盛所承接之代書事務。本件塗銷抵押權案件當初係當事人與白炳盛接洽，白炳盛再指示被告白佳弘辦理，而代書作業流程主要就是以印鑑章及印鑑證明書作為認定當事人意思表示之依據，因系爭塗銷抵押權登記案件之文件資料均已蓋妥印鑑章，並附印鑑證明書，被告白佳弘即不疑有他，依白炳盛之指示辦理塗銷登記，即依一般代書作業程序進行塗銷抵押權登記，殊不知何來詐欺或侵權行為？
(五)被告紀政廷：
　1.先位之訴部分，系爭89地號、91地號土地上抵押權之塗銷，係經過原告同意為之，此有本院向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函調之資料顯示，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書上均蓋有原告之印鑑章，並附有原告之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等可證。茲原告主張印鑑證明、土地登記申請書、切結書及抵押權塗銷同意書等係經他人偽造云云，自應負舉證之責任，否則即無足採。
　2.備位之訴部分，依據卷內資料，被告紀政廷所有之系爭89號、91號土地雖有於106年8月30日提供設定抵押權1,200萬元，以擔保940萬元乙情，然被告紀政廷既無邀約原告投資，亦無偽造任何文件，且係原告因受清償之故，而於107年9月25日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則被告紀政廷既無不法行為，自無須負損害賠償之責。
(六)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均為簡英案之繼承人）：
　1.原告請求被告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290萬元，惟原告至今尚未提出伊係於何時交付3,290萬元之款項予被告，而受有損害，原告之請求顯屬無據。
　2.另簡英案生前係受板橋區新生街房屋（即系爭不動產）之「賣方」所託辦理不動產買賣雙方之簽約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等相關事宜，於此之前，簡英案並不認識原告及其他被告，並未參與其間之投資不動產事宜，且上開和平段土地（即系爭土地）之抵押權塗銷登記亦非簡英案生前所承辦，主觀上實不可能有與之有加害之故意，亦無共同加害之行為，原告訴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與法未合，委不足採。
　3.簡英案從未以辦理板橋新生街房地（即系爭不動產）過戶為由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蓋因不動產移轉登記時，須提供印鑑證明者為出賣人，而非買受人，而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買受人毋庸提供印鑑證明，足見原告主張並不足採。
　4.此外，原告主張若本院認為上開3,290萬元為借款，而非出資額，然借貸之雙方當事人為原告與參與投資之其他被告，簡英案僅承辦系爭板橋區新生街不動產（即系爭不動產）之過戶事宜，並非借貸關係之當事人，故原告本於借貸關係向簡英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請求返還3,290萬元之借款，顯與法無據。
(七)上開被告並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被告陳子瑋、張豐山、劉世傑：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系爭土地先後設定系爭抵押權詳如前開先位聲明所載，原告為權利人，擔保債權總金額共計4,600萬元，嗣於107年10月23日因清償而塗銷系爭抵押權等情，有系爭土地之他項權利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35-38頁）、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見本院卷二第149-158頁）、系爭土地地籍異動索引等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二第193、203、219、223、239頁），兩造對此均未爭執，堪以認定。
四、本件爭點：本件原告主張因遭被告等人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用以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致原告無法就系爭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因而受有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故先位之訴依故意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或撤銷詐欺之意思表示，聲明請求確認並回復系爭抵押權，備位之訴則依故意詐欺之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依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就原告之3,290萬元債權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可認先位及備位之訴之爭點相同，即系爭抵押權之塗銷，是否遭被告故意詐欺取得印鑑證明並盜刻印鑑章所為？又備位之訴部分，原告之3,290萬元投資款是否因遭被告共同詐欺取財之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
五、本院之判斷：
(一)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且按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關於系爭抵押權之塗銷部分，原告主張係遭簡英案佯稱因系爭不動產已過戶到原告名下，要辦理將原告所有權之應有部分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需要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云云，以此詐欺取得原告之真正印鑑證明後，由被告等人仿照該真正之印鑑證明盜刻印鑑章，用以蓋印在塗銷同意書、權狀遺失切結書等文件，向地政機關佯稱抵押權人即原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已遺失，申請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得逞（見本院卷一第15頁），且被告用以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印鑑證明（下稱系爭印鑑證明，係於106年10月25日申請，戶印證字號0000000號，見本院卷二第152、243-245頁），其上印文及其印鑑章為假，即上開盜刻印鑑章之印文，而原告提出之原證10印鑑證明（係於111年4月18日申請，見本院卷二第247-249頁）其上之印文及其印鑑章始為真正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0頁；卷三第第88-93頁），然為被告張淑華、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經查：
　1.本院依原告之聲請，向核發上開2份印鑑證明之新北○○○○○○○○函詢原告之印鑑證明自105年至今，是否曾辦理變更（見本院卷二第160、321頁），經新北○○○○○○○○於112年4月27日以新北重戶字第1125604153號函覆：「經查本所檔存資料，106年10月25日及111年4月18日均係原告親至本所臨櫃申請印鑑證明，本所並於申請當日分別核發戶印證字號0000000及0000000號之印鑑證明（按：依序為系爭印鑑證明、原證10印鑑證明），另查自106年迄本（112）年4月24日止，並無原告向本所申請印鑑變更之紀錄。」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03頁），並檢附上開2份「印鑑證明申請書」為憑（見本院卷二第505-506頁）；觀諸上開2份「印鑑證明申請書」，「申請人（簽章）」欄均係簽署原告本人姓名且筆跡相同，「申請人與當事人之關係」欄均記載「本人」意即原告親自申請，其中，系爭印鑑證明之申請書，最末尚記載「本人同意拍攝人貌影像於『新北市印鑑數位化比對系統』存檔，供核對身分使用：李文華（簽章）」等情，堪認申請在後之原證10印鑑證明，原告申請當時，亦有先前原告因申請系爭印鑑證明時所拍攝之影像可供核對，從而可知系爭印鑑證明及原證10印鑑證明確實均為原告親自申請無訛，是原告主張系爭印鑑證明、辦理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相關文件，均係被告以盜刻之印鑑章蓋印其上虛偽製作之文書等情，與上開事證不符，顯不可採。故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遭被告等人以上開詐欺、盜刻印章並偽造文書之手法不法塗銷等語，自無可採。基此，上開2份印鑑證明既均由原告親自臨櫃辦理而均為真實，則原告主張蓋印其上之2顆印鑑章並非同一，並聲請將上開2份印鑑證明送請鑑定乙節（見本院卷二第570頁；卷三第第195頁），即無鑑定之必要，蓋縱使鑑定結果確實並非同1顆印鑑章，然仍無礙上開2份印鑑證明均係由原告親自臨櫃辦理而均屬真正之認定。
　2.再就原告主張系爭印鑑證明上盜刻之印鑑章，乃其遭簡英案騙取印鑑證明後，遭被告等人仿照盜刻而來，而簡英案等人之詐術，乃因系爭不動產之投資，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等人提出不平等要求，聲稱系爭不動產之抵押權須由原告1人擔任義務人，但系爭不動產要登記為原告與被告陳子瑋共有，經原告拒絕後，其等再聯合遊說原告退出本件投資案，將系爭不動產原告之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岱陽名下，被告陳岱陽並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如數歸還原告，簡英案則向原告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利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頁），並提出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9頁）；然為黃伊苓、簡引琦、簡菀莉（即簡英案之繼承人）所否認，辯稱原告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原告尚未過戶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故原告轉讓予被告陳岱陽者僅為買賣契約之「權利」，自無所謂簡英案佯稱欲移轉所有權而向原告騙取印鑑證明以供偽造印鑑章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2頁）。然查：
　　⑴觀諸原證5原告與被告陳岱陽於107年1月8日簽署之「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其上記載「緣原告於民國106年11月27日和出賣人高忠仁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按：即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標示如下：土地：新北市○○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95/20000，建物：新北市○○區○○街0號8樓（按：即系爭不動產），建號11468，所有權全部。今因李文陽（按：此乃誤繕，應為李文華即原告，下同）個人財務規劃，願將上述權利轉讓陳岱陽，李文陽已支付予出賣人高忠仁之承購價款，由陳岱陽支付予李文陽，後續和出賣人高忠仁之權利義務由陳岱陽承受，與李文陽無涉」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9頁），可見原告所轉讓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而乃原告因簽署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生作為買受人之權利義務，即該契約所生之「債權」（見本院卷一第49頁）。
　　⑵復觀諸原證4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受人係原告及被告陳子瑋，買賣雙方係於106年間簽署該契約書，其中第2、3條約定，買賣總價款為3,3356,000元，第一期簽約備證款買方應給付100萬元、第二期買方應給付7,006,000元、第三期尾款買方應給付2,335萬元，賣方同意買方得以貸款支付尾款；第6條約定買方勾選其需貸款；另「收受款紀錄表」可見原告已支付7,006,000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41-47頁），參以原告自陳其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被告陳岱陽允諾會將原告已為支付之價款760萬元歸還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頁），可見當時原告僅支付第2期款760萬元，尚未支付尾款，且原告拒絕擔任抵押人向銀行貸款以支付尾款，則以原告頻繁參與諸多房地投資買賣之經驗，原告對其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尚未給付尾款而未取得所有權之登記一事，自當知之甚明，故原告主張簡英案佯稱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登記在原告名下，因原告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而將所有權讓與給被告陳岱陽，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辦理將原告名下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至被告陳岱陽名下，致其陷於錯誤而交付真正之印鑑證明給簡英案等語，顯非真實，並非可採。
　　⑶並觀諸原證7系爭不動產之異動索引，可見原告未曾登記為所有權人，而係於107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高姓、黃姓名下，並於同日設定他項權利部，權利人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63頁），此與被告陳岱陽復於107年3月23日簽署被證5-1、5-2「變更同意書」，同意將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利，變更為訴外人黃仕讀，以及被告陳子瑋於107年3月30日簽署被證6「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願將其就系爭不動產所簽署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權利轉讓與黃仕讀等情（見本院卷二第69-73頁），均互核相符，由上可見，原告於107年1月8日與被告陳岱陽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時，僅支付第2期款760萬元，並未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故原告讓與被告陳岱陽者，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而僅乃原證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債權甚明，後續復經被告陳子瑋、陳岱陽將其等就上開買賣契約之債權，再讓與給訴外人黃仕讀，最終由訴外人黃仕讀向第一銀行抵押貸款而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堪以認定，此亦與簡英案之繼承人即被告黃伊苓、簡引琦、簡婉莉所辯關於簡英案受系爭不動產之賣方委託而承辦系爭不動產買賣之過程，互核相符（見本院卷三第290-292頁）。從而，原告主張其因簽署原證5「買賣契約權利轉讓書」，簡英案向其佯稱因為系爭不動產已經過戶到原告名下，需原告提供印鑑證明以憑辦理，原告誤為信任而交付真正之印鑑證明，而該印鑑證明終遭簡英案交付予被告陳振輝、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張豐山等人不法用以仿冒盜刻印鑑章，用以偽造系爭印鑑證明、蓋印於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相關文件上，而不法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等語，顯與上開事證不符，自無可採。
　3.此外，關於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之塗銷，係遭被告等人故意詐欺取得真正印鑑證明後，仿照盜刻印鑑章用以偽造塗銷系爭抵押權之文件（含系爭印鑑證明）乙節，原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是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登記，自於法無據；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主張因系爭抵押權遭不法塗銷，因而受有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3,290萬元債權無法獲償之損害，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債權損害，亦於法無據。　　
(三)另關於原告主張就系爭土地遭被告詐欺取得3,290萬元部分，原告主張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並先以其子即被告陳子瑋暨被告紀政廷、劉世傑等為抵押人，後107年8月再以其侄即被告陳岱陽成立之保得利公司為抵押人，分別以系爭土地為抵押物，設定有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即系爭抵押權），登記抵押權額總計4,600萬元，或開立本票用以擔保原告之出資，前後總計自原告處詐得3,29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15頁），並提出原證2系爭土地之他項權利證明書、原證3被告張淑華簽署之本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5-39頁）。然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經查：
　1.關於原告主張之上開詐術及行為人，即陳振輝先虛偽自稱陳振榮，自106年5月時起，多次夥同被告張淑華、陳子瑋、陳岱陽、紀政廷、劉世傑等人，假借投資合建系爭土地，向原告陸續募集資金，允諾保本投資，每年給付原告相當於年息百分之12利息之報酬等語，為被告張淑華所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揆諸前述詐欺、侵權行為應由原告就各該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自難為採。另原告就其遭詐取之金額為3,290萬元而受有損害乙節，因被告張淑華否認辯稱應為將近3,00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而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具體陳明各該款項如何交付、又由何人收受，自難遽認其主張之上開3,290萬元為真。
　2.此外，原告就本件主張之相同事實，另對被告等人提起詐欺、偽造文書之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簡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6013號就偽造文書部分、以112年度偵字第4107號就詐欺部分，分別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6340號駁回再議處分書、新北地檢署113年1月8日新北檢貞仁112偵56013字第1139002102號函、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1月19日檢紀藏113上聲議786字第1139005020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593-599頁；卷三第15-17、106-118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上開兩案經檢察官以雙掛號方式合法傳喚，原告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檢察官無從命身為告訴人之原告具結以實其說，益徵原告於刑事之告訴、本件之起訴主張，實難遽信為真。
　3.是原告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遭詐欺侵權之3,290萬元損害，亦於法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第213條第1項請求回復原狀。⒉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後，依民法第113條請求回復原狀（上開⒈⒉為選擇合併），請求確認並回復原告就系爭抵押權之登記，以及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290萬元之損害，均於法無據。被告備位之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鄧雅心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